天津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案

行政机关：天津市水务局

当事人：天津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一、案例名称
未经批准擅自取水行政处罚案

二、简要案情

2025年4月1日，天津市水务局执法人员到某洗车店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店正常营业，店员称洗车水源不清楚，但其店外建有取水井通过管道连接进入水房内储水罐，具备随时取用地下水条件。取水井的位置距离西墙面0.5米，距离南墙面3.2米，井管径0.03米，水房内单相自吸泵（型号25ZDB-45-0.75）一端与地下水井连接，另一端与管道相连进入储水箱。2025年4月3日天津市水务局执法人员与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对该洗车店联合检查，为防止其继续取用地下水，对其取水井采取了拆除措施，现场挖出的取水井管道长度2.8米，但还不能锁定当事人具体信息。经函询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得到天津市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函，并经现场复核确认违法主体为天津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现场调查取证，确定由天津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营的某洗车店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行为。

三、法律适用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决定结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及《天津市水行政处罚裁量执行标准》，对当事人按照自由裁量一般基准值给予当事人柒万元（70000万元整）罚款行政处罚。

当事人按期分期缴纳罚款，并于2025年11月3日已全部缴纳罚款完毕。   

五、说明理由

（一）对证据采信理由的说明

根据天津市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函所提供的涉案洗车店营业执照，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复核。由于店面门牌号不清楚，经再次与天津市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沟通确认，涉案物业服务业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与该洗车店经营地址吻合，结合天津市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4月8日对洗车服务负责人王某所做的《现场笔录》，最终确认了该物业服务业有限公司为本案正确违法主体。                                                   
市水务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4月18日采取留置送达的方式，在该公司注册地向当事人送达《配合调查函》，要求其于2025年4月21日前配合我局执法人员开展调查。其委派该公司职工马某2025年4月21日接受调查。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4月15再次进行现场检查，未发现当事人继续取用地下水的违法行为。

现场照片与现场检查记录均能证实其具备随时取水地下水的条件，管理部门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进一步证实了当事人具有违法事实。

（二）对依据选择理由的说明

案件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第一项是违反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律责任条款。

（三）对决定裁量理由的说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及《天津市水行政处罚裁量执行标准》，当事人不具备从轻或者从重的情节，应适用一般裁量基准，经市水务局集体讨论决定按照对当事人处柒万元（70000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六、典型意义

（一）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着眼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地下水资源保护实际，严格执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落实洗车场（点）取用排水执法专项行动方案要求，执法人员本着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理念，多次进行现场勘察、收集证据，全面掌握案件事实。在案件调查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迎难而上，积极想办法、出招法，以多方证据证实违法行为主体及违法事实，采用“零笔录”的方式办案，将案件一查到底。

（二）综合考虑营商环境建设。当事人向我局提交了《企业罚款分期缴纳申请书》及《利润表》，说明企业目前处于项目投入阶段，面临资金周转困难、现金流严重不足等问题，暂时难以一次性缴清全部罚款，故申请在半年内分五期缴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我局经严格审核，认为该申请符合相关法律要求。同时，结合优化营商环境的考虑，我局同意了当事人的分期缴纳请求。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坚持刚柔并济，既彰显了法律威严，促使当事人认识到违法后果，又切实帮助企业履行法定义务，具有一定的典型指导意义。

（三）“四型队伍”建设成效初显。执法人员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持续加强相关政策法规学习，服务型队伍建设已初步形成。在执法实践中，创新采用“零笔录”办案方式打破僵局，对盗采地下水资源牟利等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充分发挥了刚性执法的震慑作用，提升了执法部门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